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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6_B3_A8_c45_75779.htm 总体来说，06年注会经济法的量

不是很大，试题也不是很难，从难易程度来讲，和往年是差

不多的。从量的情况来讲，我们考生基本上能够完成试题，

不会出现大面积的试题做不完的情况。从分值的分布来讲，

主客观题各占50%。 下面就卷面的试题具体来看一下，首先

看一下客观题的第一部分单项选择题，一共20题，20分，第

一个题考的是无效民事民法行为，我们考生做这个题的时候

关键要抓住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如果没有考虑到根据民法

通则的规定，而考虑根据合同法的规定，题目的选项一定会

选错，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B。应该讲这个题目没有难度，

是送考生分值的分的题目。为什么呢？2002年就考了一个多

选题，今年的单选题的选项B就是当年多选题选项之一，等于

把多选变为单选考察考生。考生容易模糊的、拿不准的是A

这个选项能不能选，A这个选项给的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人实施的民事行为，而法规的原样是限制民事行为的能力依

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就差“不能独立实施”这几个

字，这个选项可能是正确说法，所以选项A是容易出错的选

项。 第二个单选题考诉讼时效的期间为一年的情形，正确答

案是C选项。这个题是04年的多选题的选项，今年把它变为单

选题来考，还是历年考题的一个再现。 第三个题，考察的是

第二章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主要考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

方式，正确答案是D选项。A选项讲的不再清偿，个人独资企

业承担的是无限责任，所以这个选项显然错误的。B和C选项



，一个是以其他财产为清偿，一个是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

我们考生需要在题干中抓住一个关键词王某是以个人财产为

出资的，因此和其他的财产和家庭的共有财产都无关。 第四

个题考察的是合伙企业法当中合伙人当然退伙的情形，正确

答案是B，其中A、D两个选项是应当除名的情形，C选项是

协议退伙的情形。 第五题考察的是公司法当中有关组织机构

的表述，正确的有：我们考生一定要在题干当中问的是正确

的，问不正确的，一字之差选项全变了。这个题目正确的说

法是B。A的说法，说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

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也可以不设监事，我们考生可以从

两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选项的说法不正确。因为法律规定，股

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

但要设一到两名的监事。另外一个你理解的角度，就是股东

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它可以不设董事会

，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这个选项都是一个错误的说法。C

选项，讲的是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它的产生办法，其实

考生只要注意一个关键词“选举产生”，我们强调国有独资

公司的董事长是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从董事会成员当中

指定的，关键词是“指定”，而不是“选举”，我们在上基

础班的时候，反复的跟考生强调一定要注意关键词，只要关

键词没错，选项就是对的，关键词错了，选项就是错的，这

个知识点考生不应该出错。D选项是出题考试给考生的一个

陷阱，考的是对法律专业术语的掌握，选项本身说股份有限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法律的原文是可以

有职工代表，也就是说可以有，也可以没有，而“应当”是

必须有的概念，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B选项是正确答案



。 第六题是考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转让股权以后无需办理的

事项，也就是说考股权转让后的程序规定。坦率的讲，这个

题目是我们考生做得不太好的一个题，这个题，考生平时基

础班的时候，习题班的时候，你自己复习的时候，可能更多

的注意的是对股东股份转让的一些限制性的因素，实质限制

，而很少注意程序，而出题专家考了股东程序方面的知识，

正确答案应该是C。 第七题是第五章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规定

，我们考生需要在题干当中抓住这样两个关键点，一个关键

点是外国出资人的现金投资是120万美元，要考虑外国投资者

的出资在注册资本600万美元当中到底占多少比例，是低

于25%的情形。既然低于25%的情形，法律对于现金出资的期

限就有要求，这是我们考生要抓住的第二点。这道题目的正

确答案是A。因为只有以实物和工业产权为出资的时候，才

能选B，C和D这两个答案一下子可以排除，只能在A、B这两

个答案中准确的二选一就可以轻松拿到这道题的分。 第八题

考察的是第五章当中外资并购部分，注册资本如何决定投资

总额，这是05年考的一个多选题，今年把它变为单选题考察

学生，又是历年考题的再现，正确答案是C，需要学生掌

握500万至1200万的分段，注册成本是2.5倍的比例，正确答案

是C。 第九题是破产法的一个题目，04年试题在这里考了一

个单选题，今年仍然考的是单选题，正确答案为A。 第十题

是比较难的单选题，相对来讲也比较偏，考生做的可能不是

很好，这个题目正确的答案是A。考生怎样得到这个正确答

案呢？继续审理、中止审理、最终终止审理、驳回起诉，到

底选择哪个关键词？需要考生明确这考察的是一般保证责任

这样一个知识点，保证人被其他企业、被其他债权人申请破



产的情形。这个知识点在我们教材的157页，我们考生可以对

照教材看一下这个知识点。 第十一题是证券法一个新的规定

，考生需要在一句话中的题干抓住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

词是“同时”，第二个关键词“自营”，第三个关键词是“

资产管理业务”，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假如证券公司经营的

是经济业务，是投资咨询业务，是相关的财务管理业务，注

册资本最低限额应该是选A这个选项，5千万元。如果经营的

是其中的证券自营或者资产管理业务的一项，就应该选B这个

选项，人民币一亿元，作为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只有同时

经营两项以上的时候，C选项才是正确答案。这三个数在我

们教材当中同时有规定，D选项的10亿人民币是一下子可以

排除的，所以这个题目应该说出题老师想刁难考生们，对于

基础班的学生来说并不难，因为是基础班的原题，连数都没

有变，只要听了基础班，这个题目可以一秒钟得出正确答案

，得到一分的考分。 第十二题考的是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的发

行和交易表述正确的有：正确答案是A。考生需要把A、B两

个选项作二选一，因为一个是开放式的，一个是封闭式的，

你不可能两个选项都选，这两个选项是矛盾的，只能二选一

。C选项，申请上市基金的基金持有人是不得少于一千人，

题目给的是500，显然是错误的。D选项，不是涨停上市的情

形，而是终止上市的情形，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第十三题

，正确答案为：D。这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案例题，你不要

看它用单选的方式来考察，如果你不把它当做一个小案例分

析清楚的话，你得不出正确答案。我们考生需要明确这样几

点，第一点，乙是给付20万定金的一方，甲是接受定金的一

方，并且甲是违约方。第三点，是乙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题目问的是乙如何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利益，必须考虑是否

最大限度，仅仅保护自己利益还不可以，要最大限度。我们

看给的四个选项，A是请求双倍返还40万元，双倍返还40万元

其中有20万元本金是自己的，所以你实际只拿到20万，B选项

请求甲支付违约金30万，和A选项比，限度大了，但是和其他

底下的选项比不一定是最大的限度，所以你要把这个题目的

四个选项都看完。C选项违反了违约金定金不能同时并用的

原则，这个选项考生很容易排除掉。D选项是请求甲支付违

约金30万，同时要求返还定金20万，这是A、B、D三个选项

当中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利益的一个选项。所以，看起来是一

个单选题，但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案例题，是一个小的案例

。 第十四题，听了基础班、习题班的考生，可能会特别轻松

的做出来，因为这是数都没有变的一个题目。考察的是教材

第十章当中一个新的规定，我们考生需要明确的是2005年的

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四千万美元，又告诉你了经常项目的外汇

支出三千万美元，考察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保留现汇的最高限

额，你得知道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是80%以下的保留的数额

是50%，所以B选项是正确答案。 第十五题，考察十一章支付

结算当中存款账户的用途，问的是可以用于办理现金支取的

账户有哪些？同学可能说老师教材当中没有明确的一句话说

临时存款账户可以办理现金支取，对，是这样的题，这个题

不必要在这句话当中找到原封不动的话，可以用排除法，A

、B、C这三个选项是不得以取的选项，题目当中规定不得以

取的选项，只能选D。 第十六题，是送给考生分值的一个题

目，正确答案为C，考一个赔偿金的比例2%。 第十七题是票

据法当中有关银行本票付款期限的规定，也是送给考生分数



的题目。正确答案为B。 第十八题，考察票据法当中汇票、

出票行为的法律效应，这个题是相对难一点的题目，正确答

案为C。A选项错在后半句话，说仅享有对出票人的权利。B

选项题目表述说付款人在出票人完成出票之日，其实是承兑

后成为汇款的主债务人，关键词是承兑后，而不是完成出票

之日。D选项，我们在讲基础班、习题班的时候，反复告诉

考生当中，票据法是谁签章谁负责，考的就是这样，不管编

造前还是变造后，不可能承担责任，所以C选项是正确答案

。 第十九题，正确答案为D，是出题考试挖了坑想让考生掉

下去的题目，是有陷阱的题目。我们考生需要在题干中找到

这样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考察的是支票，第二个关键

点是题目给了三个时间，06年的6月5日为出票日，6月12日是

银行拒绝付款日，6月15日是B公司代为清偿日。题目问的是B

公司向A公司行使债追索权的期限，债追索权的期限就使考

生掉进出题老师的圈套。我们考生必须很清楚的知道，A在

这里是出票人，也就是说，它考察的是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

的权利的时效问题，应该是出票日期6个月。如果是债追索的

行使是三个月，如果考生不明确这一点，这个题目一定会做

错。我相信参加过基础班和听过王老师课的话，是一定不会

做错的，是按照主观题来讲解的。如果案例对的话，这道题

就手到擒拿马上做出来，正确答案是D。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